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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出生死亡档案管理利用研究
张文兰

（上海市徐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  200237）

[摘　要]以上海市各区疾控中心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分析总结档案管理利用困境的调整思路，探究优化上海

市出生死亡档案管理及利用现状的思路和对策。发现目前存在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统一规划、部门间沟通困难和档案本身具有

特殊性问题，需制定居民出生死亡档案的管理利用统一原则标准。

[关键词]上海市；出生死亡；档案管理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072

居民出生与死亡档案作为贯穿个人生命开始与结束的重

要记录，是诉讼或司法的重要法律证据，在遗产继承、保险理

赔、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的需要，对《出生医学证明》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

书》的利用需求逐渐增加。然而，目前各相关机构对于居民出

生与死亡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常常有市民

奔波于各相关机构却无法查阅到相关信息，引发社会矛盾。因

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上海市出生死亡档案管

理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居民出生死亡档案管理现状

（一）档案收集情况

上海居民死亡证明共有四联，分别保存在出具机构（医院

等）、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和疾控中心，其中疾控中心的信息

最为集中与完整。目前上海市各区疾控中心均保存了较大数量

的居民死亡档案。在所调研的区疾控中心中除长宁区、金山区

疾控中心外，其他各区都已开展对居民死亡档案的数字化工作

（具体见表1）。由于2011年起全市已应用独立的出生信息管

理系统，目前上海市各区疾控中心保存的居民出生证明档案原

件数量较少，且由于没有相关工作要求和资金支持，档案数字

化程度较低。

（二）法律制度及标准依据

目前，上海市居民死亡档案管理的主要依据是2013年出台

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

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13〕57

号）及2014年出台的《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人口死亡信

息登记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办规划发〔2014〕68

号）。

根据文件规定，《死亡证》是进行户籍注销、殡葬等人口

管理的凭证，由卫生计生、公安、民政部门共同管理。各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人口死亡信息保存制度，《死亡证》

由出具单位纳入档案管理长期保存；人口死亡信息库由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统计信息机构定期备份并长期保存。目前

出台的规范仅从宏观上论及死亡档案的管理，对于是否需移交

至档案馆长期保存及具体管理制度和规范目前尚没有统一的依

据。

相较于死亡档案管理缺乏具体管理制度的情况，目前上海

市为加强本市《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上海市母婴保健条例》以及卫生部、公安部

关于《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有《上海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各机构

的职责范围，并要求各签发机构以及停止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

机构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

（三）出生死亡档案管理方法

出生死亡档案管理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档案实体与信息

的完整和安全。当前上海市只有闵行区、松江区、奉贤区和普

陀区疾控中心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和市疾控中心的工作要求制定

有居民死亡证明档案及出生证明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或办法。

此外，在具体管理方法方面，保存有居民死亡档案的疾控中心

主要按照死者户口注销时间及所属街道对档案进行整理（见表

2），但具体整理中也是本着简便的原则，未能完全按档案整

表1 各区疾控中心的居民死亡档案、出生档案保存情况

机构 保存的死亡档案数量 数字化比例 保存的出生档案数量 数字化比例

闵行区疾控中心 2015年至今4万余份+73年之前少量 98%

松江区疾控中心 1973 年起的资料 100% 2002年起 0%

奉贤区疾控中心 1975年至今约15万份 2015年开始100% 2005年至今约8万份 100%

静安区疾控中心 40万余份 98.42% 仅保存部分出生单 98.42%

普陀区疾控中心 约30万份 90% 约18万 90%

长宁区疾控中心 1981年至今 0% 未保存 0%

金山区疾控中心 1975年-2017年共14万余份 0% 未保存 0%

徐汇区疾控中心 1968年至今约23万份 未获得调查数据 近66万份 未获得调查数据

表2 居民死亡档案的整理方式

整理方式机构 按死者户口注销时间及所属街道 按档案整理要求（有目录、编页码等） 按死亡时间 仅按时间顺序排列（无目录、无页码） 其他

闵行区疾控中心 √ √

松江区疾控中心 √

长宁区疾控中心 √

奉贤区疾控中心 √ √

金山区疾控中心 √ √

静安区疾控中心 √

普陀区疾控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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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要求进行整理。

（四）保管现状

疾控中心所保存的居民死亡信息数量十分庞大，最早的死

亡登记可追溯至1950年左右，因年代久远这部分信息存在保存

不当、记录不清晰的问题。目前已建立有相对完善的死亡信息

报告系统，数据分析主要依据电脑记录中的死亡信息进行，档

案实体只是简单存放在库房内。因受保管条件局限，一些档案

已出现受潮后纸张“砖化”板结、纸面破损和原始记录字迹模

糊等问题，既无法保证其实体安全，也将进一步影响其利用效

果。

对于出生档案的保管，当前上海市居民出生档案则主要依

据《上海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等文件进行管理利用，

基本明确了各机构的职责范围，主要保存在医疗机构或由居民

自己保管。

二、居民出生死亡档案利用现状

（一）提供利用的法律制度依据

当前，上海市死亡档案提供利用的主要依据是2013年出台

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

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13〕57

号）及2014年出台的《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人口死亡信

息登记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办规划发〔2014〕68

号）。根据文件可知，目前国家相关文件除明确居民可向签发

单位补发一次《死亡证》外，并未明确其他情况下死亡证明的

出具单位。因此，我国缺少相关文件明确居民死亡档案管理和

提供利用工作的单位及责任划分。在具体实践中，为配合公证

处工作，收集死亡信息最为全面的疾控中心实际主要承担了死

亡证明档案的查询利用工作。

（二）提供利用的途径

居民有三种主要途径查询利用死亡档案，即出具机构（医

院等）、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和疾控中心。虽然相关文件中疾

控机构未被授权提供查阅和出具死亡证明文书，但是为满足实

践中的居民、公证处和保险机构等的出证需求，各区疾控中心

实际上主要承担了死亡证明档案的查询利用工作（见表3）。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需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的人口

死亡信息共享机制，但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居民利用出生死亡

档案仍存在渠道不畅、利用不便的问题。

（三）提供利用的效果

由于缺少相关文件明确提供居民死亡证明档案的单位及责

任划分，以及缺少相关死亡档案管理利用制度或规范，当前居

民死亡档案利用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对于居民来说，居民

在利用过程中存在忘记出具单位、途径不畅以及“死亡证明应

由谁来开”等问题。其次，死亡证明档案利用途径单一且不够

规范。当前居民若想利用相关出生与死亡证明档案，需出具繁

复的相关介绍信或证明，且提供利用的形式局限于实体文件，

为居民利用死亡档案设置了诸多壁垒。上海市各区疾控中心承

担死亡信息查询和证明工作，不仅增加了机构业务负担，而且

使其面临着市民不理解、沟通困难、容易引发矛盾等难题。

三、居民出生死亡档案管理及利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对出生死亡档案管理与利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当前居民出生死亡档案面临着管理分散、职责不清、整理

不规范、利用渠道不畅的问题，无法满足公众的利用需求，这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前出生死亡档案的形成与管理部门对居民

出生死亡档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相关机构不仅缺乏收集相关

居民出生死亡档案并对其进行妥善保管的动力，而且因担心增

加机构的业务负担和承担社会压力大多选择保守性策略，使得

当前出生死亡档案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出生死亡档案管理与利用缺乏统一规划

当前各居民出生与死亡档案管理和利用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居民出生死亡档案的管理与利用的

统一规划。导致很多机构在保存出生死亡档案及开展利用服务

时，往往因缺少相关工作要求而选取保守性策略。要确保出生

死亡档案的长期保存并满足公众的利用需求，就必须将其作为

一项涉及多个部门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由上至下的统一

规划，厘清工作职责，完善出生死亡信息共享与利用机制。

（三）出生死亡档案具有特殊性

居民出生死亡档案作为涉及民生的一类档案，承载居民的

个人隐私信息，档案性质较为特殊，其形成与管理利用过程的

复杂性也带来了各机构难以协调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单独为其

颁布相关法规或标准具有较大难度，但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可考虑将其纳入民生档案目录体系，并由地方政府或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牵头制定相关居民出生死亡档案管理制度。

（四）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困难

居民出生与死亡档案涉及多个部门和系统。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安部门、民政部门以及各类档案

行政管理机构、档案馆分属不同的系统，有着不同的管理体制

和业务职能范围，要实现跨系统、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区的

有效沟通和协调是有难度的。各级医疗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公安局等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会主观上认为档案一旦移

交进馆也就意味着责任与义务的移交，而不愿意参与档案的后

续管理和利用。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上海市各区疾控中心、档案部门、行政服务中心居

民出生死亡信息管理与利用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居民出

生死亡信息管理与利用面临诸多矛盾问题。

首先，在居民出生死亡信息保管方面，当前疾控中心虽保

存了大量居民死亡档案，但因缺少统一的档案管理规范，目前

档案实体只是简单存放在库房内，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统一的规

范。且受保管条件局限，部分档案已出现损坏遗失等问题，档

案安全性缺乏保障。

其次，在出生死亡信息利用方面，由于缺少相关文件明确

提供居民死亡证明档案的单位及责任划分，居民在出生死亡信

息利用过程中存在利用途径单一、渠道不畅以及因分散而利用

不便、多处奔波等问题。面对需求，疾控中心虽然可以获取居

民死亡信息，却也面临着出具证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

表3 各区疾控中心死亡证明档案月均查询量

利用主体机构 公证机关 死亡居民的近亲属 其他（保险机构、工作单位、律师、居委会等）

闵行区疾控中心 10 30

奉贤区疾控中心 150 10 4

长宁区疾控中心 40

金山区疾控中心 1 20

静安区疾控中心 73

普陀区疾控中心 80 10

总计 354 7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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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充分联系生活当中的情境，把字词句

放则具体的情境当中，让学生来进行理解。这样，学生的学习

过程当中较为形象，掌握起来就会效率更高。

（三）帮助和引导学生形成基本的阅读理解技能的策略

《语文课程标准》第一学段目标中指出：阅读要“借助读

物中的图画阅读。”低年级的课文插图精美，注重创设课文内

容所展示的情境，富有儿童情趣。插图与课文有机结合，构成

一个整体，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课文中的插图，使观察插图、

理解内容相得益彰。引导学生从小积累大量的优美词、句、

段、篇，学生会受益终身。

四、结束语

改革后的课程标准，主张要加强对学科要素的培养。这也

体现在低年段的小学语文教学当中。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这也是小学语文教学当中一个较为困难的地方。很多教师则教

学当中都感到吃力。那么，怎样在低年段的小学语文教学当

中，有效的落实语文要素方面的教学呢？此时我们可以充分的

利用课后练习题这一资源。从朗读能力、字词句的积累和月独

立及能力这三方面入手，通过课后练习题来启迪学生，来充分

培养起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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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逆向设计在中小学美术第二课堂的课程实施，教学

者需搭建一个以大概念与核心任务为框架、以三个阶段的要求

为线索的细化到每个课堂小阶段的、由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这

两大组成课程规划的关键所决定的具体教学步骤与方法。在逆

向设计课程中需通过教师预先运用系统的思维将课程结构模式

化以及将课程内容与问题可视化，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多元知

识联结和批判性等思维。所以在针对《剪纸与色彩构成》一课

中的教学预期三大阶段设计中，笔者通过下图表格的要点明确

整个课堂乃至这个课程在整个工作坊课程中想要完成的教学目

标，进而确定基本问题、预期理解和实践设置等方面的问题

（见图表5）。

本文以一个具体的美术第二课堂的课程教学设计案例，去

展现对于大概念的思考、理解与尝试，使之成为切实有效可行

的教学实践，在此过程中对于把握整体单元的思考与学习体验

设计仍有局限，后期仍需要更多多元化的尝试与总结。而由第

二课堂延伸到第一课堂乃至整个美术学科的研究，也需更多理

论支撑与实践补充。同时，美术学科在大概念的指导下，除了

自身系统知识中的构建，如何展现大概念下对于多维度跨学科

的倡导，是后续对于大概念教学的探究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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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此，为突破现有出生、死亡信息管理模式和本部门服务

的局限，以信息资源的整合为核心，探索有关出生死亡信息管

理与共享模式。

因此，为改善现有出生、死亡信息管理及利用困境，可以

考虑由各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卫计委牵头，各档案馆、疾

控中心及民生服务窗口单位、档案学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专家小

组，或通过开展联席会议等形式讨论出生死亡档案管理与利用

相关事宜，继而制定出居民出生死亡档案的管理和利用的切实

可行的原则、标准及办法等，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的

人口死亡信息共享机制，从方便公众利用的角度规范死亡证明

档案的查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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